报名登记表和报名推荐表填写

常见问题解答

根据招考公告要求，进入资格复审的人员必须持笔试准考证（两份）、本人身份证件原件、所在学校或者单位盖章的报名推荐表（报考选调生职位的携带选调生报名推荐表即可）、报名登记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参加资格复审，由招录单位对报考人员报名信息进一步核实。有关材料信息不实、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，招录单位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。报名推荐表（含选调生报名推荐表）、报名登记表等材料可从考录专题网页下载、打印。填写报名登记表和推荐表常见问题解答如下：

1.报名登记表和报名推荐表何时提供？

进入面试或专业能力测试的人员，在参加面试或专业能力测试前必须提交《报名登记表》和《报名推荐表》。报名人员根据本人身份按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、社会在职人员两种类型选择适用本人的推荐表，报考选调生职位的携带选调生报名推荐表（不必再填写适用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推荐表）。报名登记表和报名推荐表在报名时不用提供，提供时间为资格复审阶段，资格复审阶段大约在5月上旬，请报考者提前准备。

2.填写报名登记表和报名推荐表有哪些注意事项？

填写《报名登记表》和《报名推荐表》，必须真实、全面、准确。主要信息填报不实的，按弄虚作假处理；信息填报不全导致未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的，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负。
3.社会在职人员是否需要填写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？

社会在职人员不必填写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。个别招录机关有专门要求的，从其要求。

